
五汛发〔2023〕4 号

五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关于印发《防汛安全避险通告》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防指各成员单位:

我县即将进入主汛期，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有关部

门和全县人民群众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和互救能

力，避免出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现将《五寨县人民政府

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汛安全避险通告》印发给你们，要求各乡

（镇）人民政府、县防指各成员单位加强宣传工作，并且在

易受灾害威胁的社区、企业、城镇、乡村等醒目处进行张贴，

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信息化平台、手机客户端、微信等，

及时发布暴雨、冰雹、大风、雷电等预警信息，最大限度扩

大防汛宣传覆盖面，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防汛减灾意识，提

五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文件



高避险自救能力。特别是防汛重点区域，要做好汛情宣传、

思想动员和行动引导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度汛。

附件：《五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汛安全避险通告》

五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4 日



五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汛安全避险通告

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有关部门和全县人民群众防汛

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避免出现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汛期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全县范围内的中小河流

河道内采砂。在主讯期内，所有采砂机械设备必须全部撤出

主河道;河道内形成的砂坑及弃料由采砂主体单位或个人按

采砂规划要求负责填埋整平，以确保河道行洪通畅。

二、禁止在河道内弃置、倾倒垃圾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

木及高秆作物；禁止在河道内设置便道，任意束窄河道；禁

止在河道内搭建工棚、堆放建筑材料等物料及存放设备等；

禁止在河道内建设阻碍行洪的工程设施；汛期禁止在河道内

开展漂流等游乐活动。

三、凡在行洪河道和山洪沟道内从事工程建设的单位或

个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有强降雨过程要停止施工作

业，及时撤离河道内的机械设备和人员。避雨地点要远离河

道、山洪沟道、桥涵（洞）、危房（窑）等危险地带。

四、建筑在河道两岸、沟道两旁、填方之上、土崖之下、

削坡附近、库坝下游、采空区域、低洼地带的厂矿、村庄、

学校和居民房屋，要严防因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地质

灾害的侵袭。接到预警信息，要安排专人值守，第一时间将

受威胁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并妥善做好安置。



五、河道发生洪水时，行人和车辆不要穿越河道和山洪

沟道，要等到洪水消退确保安全后方可通过；城镇地下设施、

人防工程等要储备必须的防汛应急物资，落实度汛措施，防

止洪水灌入淹没。

六、非煤矿山、重点危险化学品等相关企业，应充分认

识到汛期“三防”的重要性，细化防护措施、严格值班值守

制度，加强防范，做好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七、滚水坝、河道、水库、淤地坝、渠道和旅游景区等

蓄水美化工程管理单位要在危险区域设立警示标志，安排专

人巡查值守，加强现场监督管理。

八、全县中小学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学生和子女的

防汛避险安全教育，增强涉水安全意识。严禁在滚水坝、河

道、水库、淤地坝和渠道等蓄水区域或行洪区域嬉水、游泳、

穿行，确保人身安全。

特此通告


